
我于2012年4月29日， 在居
间人某经纪有限公司的居间下，
与张小姐 （出卖人） 签订 《北京
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 合同约
定： 房屋及设施共为137万元，
买受人可以在签订本合同的同时
支付定金1万元； 买受人向公积
金管理中心申办抵押贷款， 出卖
人应当在2012年10月31日前将该
房屋交付给买受人。

同日， 张小姐与我签订 《补
充协议》， 主要内容为： 交易房
屋价款及家具家电、 装饰装修和
配套设施作价总计137万元， 甲
方应在接到经纪公司的评估通知
后五日内配合评估公司对房屋进
行评估； 乙方于面签之前将首付
款40万元以资金托管的方式支付
甲方。

同日， 张小姐与我共同出具
《网上签约授权委托书》， 委托经
纪公司协助办理交易房产的存量
房买卖合同网上签约手续。 我并
于当日支付张小姐定金1万元。
此后， 张小姐与我又签订 《补充
协议》 一份， 约定房屋定金由原
来的2万元改为27万元。

2012年5月21日， 涉案房屋
办理了网签手续。 当年6月1日，
我通过银行支付张小姐定金26万
元； 10月31日， 张小姐未能如期
交房； 2013年3月28日， 张小姐
与我共同办理缴纳了契税近两万
元及其他税费8万余元， 并取得
二手房交易发票。

但至2013年7月， 张小姐拒
绝配合对出卖房屋进行评估， 导
致我们无法办理公积金贷款申
请， 并且张小姐以各种理由拖延
履行房屋交付、 权属转移登记等
合同义务。

请问， 我与张小姐签订的合
同是否有效？ 张小姐是否应当协
助我办理评估手续及过户手续？

市民 曹先生

【法律咨询台】

市民问：

律师答：
北京市律师协会合同法专委

会委员 马颖秋

《合同法》 明确规定： 合同
是确立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
的协议， 经合法成立的合同具有
法律约束力， 双方当事人均应严
格履行合同义务， 否则应承担相
应的违约责任。

本案中， 曹先生与张小姐签
订的 《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
同》 及补充协议， 是双方当事人
的真实意思表示 ， 且不违反法
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是
合法有效的。 依据合同约定， 张
小姐负有交付房屋、 协助曹先生
对涉案房屋进行评估、 将涉案房
屋转移登记至曹先生名下的义
务， 如果张小姐未依约履行这些
义务， 则应承担继续履行和违约
的法律责任。

■ “三期” 女工应受保护， 她却因请假手续不当被辞退
■填过请假单、 部门经理批过， 但公司坚称没有收到她的假条
■补办假条不可能， 依托原有电子邮件、 电话录音， 她最终讨回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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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丢孕检假条竟被认定 “旷工”

用人单位都知道， 对处于孕
期、 产期、 哺乳期等特殊生理期
的女工应特殊照顾， 不仅工作 、
休息时间要适当安排， 更不能因
此动摇其劳动关系。 可是， 女工
吕秋姬就没这么幸运 。 她怀孕
后， 为检查怀孕情况， 因请假手
续上存在一些还够不上错误的瑕
疵 ， 单位就立即拿规章制度说
事， 很麻利地解除了她的劳动关
系。

“我觉得很冤枉 ， 公司又那
么不讲理， 就只得跟它打官司。”
吕秋姬说： “但是， 仲裁和一审
法院都认为公司做得对， 是合法
解除劳动关系， 不给我任何经济
补偿。 幸亏二审法院明辨是非，
查明事实， 正确适用法律， 我才
得到了应得的待遇。”

女工婚后进行孕检
无假条被单位辞退

“你是什么时候入职的？ 在
公司做什么工作？” 记者问。

“2010年8月2日办的入职 ，
在北京通恒电气公司从事销售工
作。” 吕秋姬说： “公司与我签
订了三年期劳动合同， 2013年8
月1日是终止日期。”

“你是什么原因跟公司发生
了矛盾？” 记者问。

“我是山西人。 去年结婚后
为进行孕情检查， 我请假去了一
次医院。 因为请假手续问题， 公
司硬说我旷工了， 并在确认我怀
孕的情况下， 仍然以违反劳动纪
律开除了我。” 吕秋姬说。

“法律对三期内女工是有严
格保护的 ， 公司为什么会这样
做？” 记者问。

“我的部门经理赵女士说，
对怀孕女工的确应当保护， 但法
律不保护任何人的错误， 有错误
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 吕秋姬
说： “说实在的， 我签劳动合同
时跟其他人一样， 没详细看这方
面的具体规定， 尤其是请假制度
方面。”

“后来， 因发生了争议才注
意到劳动合同第23条约定 ， 以
《员工手册》 等公司规章制度为

附件。” 吕秋姬说： “合同条款
那么多， 附件又是规章制度， 谁
没事儿会天天拿着规章制度翻
看。 所以， 就没拿它当事儿。”

“照这么说， 你违反了哪条
制度规定？” 记者问。

“公司说是 《员工手册》 第
九章的请假休假管理规定。” 吕
秋姬说： “这么多年， 我没请过
假。 现在看看制度， 才知道它的
规定是那么详细， 计算旷工的时
间都精确到用小时计算了。”

“公司说我在2013年6月6日
至6月9日期间， 未到岗工作构成
了旷工。” 吕秋姬说： “实际上，
我在6月5日就请假了， 并按照规
定填写了请假单， 之后交给了公
司前台。 而公司说没收到， 还一
口咬定没人见过我的请假单。”

“2013年6月14日 ， 公司通
过电子邮件向我送达解除劳动合
同通知书。” 吕秋姬说： “通知
写的解除合同原因是： 依据公司
《员工手册》 规定， 一年内连续
旷工2天以上或累计旷工达到或
超过16小时属于严重过失， 你于
2013年6月多日旷工， 已构成严
重过失， 依据公司相关规定， 即
日解除你的劳动合同， 并不予赔
偿。”

虽有就医事实为证
起诉后仍认定旷工

“一接到通知， 我就知道公
司错了。” 吕秋姬说： “别说我
是一个怀孕女工， 就是正常情况
下， 也不应该这样做。”

“你跟公司交涉了？” 记者
问。

“是， 但它们的口气是不容
商量！” 吕秋姬说。

“对于病假， 公司规定： 病
假冲抵有薪年假， 于请假后一日
内提供医院出具的有效请假条方
可生效。” 吕秋姬说： “对照这
些规定， 我6月5日请了6月6日、
6月7日的病假， 在6月8日请了6
月9日的病假。 两次请假均填写
了请假单， 由部门经理赵女士在
请假单上签字批准后， 将请假单
交给了公司前台秦真真。”

“既然如此， 公司为什么说
没收到请假单呢？” 记者问。

“那只有公司知道了。” 吕
秋姬说： “公司这样强势， 我只
有打官司、 求公平。”

“听说你仲裁和一审都败诉
了， 怎么回事？” 记者问。

“我的仲裁请求是， 要求公
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
赔偿金 4.3万元 ， 支付我孕期 、
产期、 哺乳期工资收入损失1.65
万元， 并为我出具解除劳动关系
理由为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合同的
离职证明。” 吕秋姬说。

“仲裁委裁决认为， 公司的
做法不违反法律规定， 故驳回了
我 的 全 部 请 求 。 ” 吕 秋 姬 说 ：
“我当然不服裁决了， 向法院提
起了诉讼。”

“到法院后的情况怎样 ？”
记者问。

“公司仍然否认有请假的事
实， 并提交考勤登记总表作为证
据 。 该表上显示我2013年6月6
日、 6月7日、 6月9日、 6月13日
无打卡记录， 应当认定为旷工4
天。” 吕秋姬说： “我认为， 公
司虽说执行的是打卡考勤， 但它
可以有人为操作的成分。 因此表
系公司单方制作， 所以， 不具有
可信性。”

“在上述日期， 我确实未到
单位上班， 但有医院证明我是因
怀孕到医院进行检查， 并履行了
请假手续。” 吕秋姬说： “如果
公司故意扔了我的请假手续， 我
也实在拿不出更具证明力的证据
了。”

关于因怀孕至医院就诊的事
实， 吕秋姬提交了 《北京市医疗
机构临床检验结果报告单》 2份、
《北京市门诊收费专用收据 》 3
份， 其中尿液、 血清采样时间、
检测时间为2013年6月6日和7日，
检测结果显示其已怀孕3周。 三
张收据的收费日期与上述日期相
同， 并加盖有医院收费专用章。

“虽有就医事实为证， 但法
院仍以我不能举证证明填写了请
假单并交给前台为由， 驳回我的
诉讼请求。” 吕秋姬说： “法院
还认为， 我将请假单交给前台的

做法， 不符合公司的规定。”

员工离岗系因就医
径行解职属于违法

“谎话说三遍就成了真话。
有仲裁法院的结论， 公司更加有
恃无恐了。 为戳穿谎言， 我提起
了上诉。” 吕秋姬说。

二审法院调查的事实是： 吕
秋姬向法院提交的检验报告、 收
费票据及两份诊断证明等是真实
的。 其中， 未盖章的那份诊断证
明应由医院留底 ， 但被她拿走
了。 诊断证明上的血值能够体现
她怀孕了 ， 但因为尚未做B超 ，
医院没有明确写怀孕。

“法庭询问公司是否对我6月
6日、 6月7日未上班之行为进行
处理， 公司说6月8日， 赵经理曾
安排我办理工作交接， 并说如果
长期休病假就把门禁卡及钥匙交
给公司。” 吕秋姬说， “我不认
可公司这个说法。”

“至于6月13日的病假， 我是
先口头请假， 接着给赵经理发送
了前一天的医院诊断证明。” 吕
秋姬说， “我当时还电话告知赵
经理， 已将假条拍照后发她邮箱
了。 这个有录音为证。 赵经理收
到邮件后， 于6月14日给我回复
说， 假条上没有医院公章， 无公
章假条视为无效， 让提供有效假
条。 但是， 就在当天， 未及我回
复赵经理， 公司发出了解除我劳
动合同的电子邮件。”

“事实上， 6月17日， 我已向
赵经理发送了盖有医院公章的诊
断证明， 但公司说没收到。” 吕
秋姬说， “可他们没证据。”

法院认为， 单位以严重违纪
为由解除员工劳动合同， 应依法
举证证明该解除行为的合法性。
本案中， 公司主张吕秋姬无故旷
工4天应立即解聘， 但其有证据
证明系因怀孕到医院检查， 并已
向公司请了病假。 因此， 公司在
未与其充分沟通并给予时间补正
请假手续的情况下， 径行解除其
劳动合同有失妥当并违反法律规
定， 故应撤销原判， 并判决该公
司支付违法解除赔偿4.33万元。

电电邮邮、、录录音音
让让被被辞辞女女工工赢赢官官司司
法官： 公司不得非法辞退孕期女工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双方已签房屋买卖合同
卖方不帮助过户合法吗

房屋买卖合同若有效
卖方有义务帮办过户

电邮、 录音 让被辞女工赢官司


